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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花蓮航空站 

114年約僱助理消防員甄選入場證 

 

入場證號碼： 

 

姓            名： 

此處 

應甄人自行黏貼 

最近3個月內一 

吋彩色正面半身 

脫帽相片 

項    

次 

日期：114年7月19日（星期六） 

地點：花蓮航空站（地址：花蓮縣新城鄉嘉里村機場路1號） 

科目 入場時間 測驗時間 

學科 

測驗 

一、國文 

二、消防常識 
08：20 

 

08：30~09：30 

體能 

測驗 

（一） 
單槓、舉重 09：40 09：50~12：00 

體能 

測驗 

（二） 

負重跑步、爬竿及

3000公尺跑步 
13：10 13：20~17：00 

附          

註 

一、「學科測驗」與「體能測驗」於花蓮航空站舉行（地址：花

蓮縣新城鄉嘉里村機場路1號）。測驗時，除必須攜帶本證

外，並應攜帶附有相片之身分證件正本（限國民身分證、駕

照或健保卡，其中駕照須屬有效），受檢方能進入應甄，如因

未帶證件而不能進入參加應甄者，該科不予計分。 

二、背面試場規則，請應甄人詳閱。 

三、「學科測驗」務必攜帶藍色或黑色原子筆應測。 

四、「體能測驗」請穿著運動服（鞋）。 

五、體能測驗如應甄人數眾多，無法於當天（7月19日）測驗完

畢時，應接續於次日辦理至全數測驗完畢為止。另如受天候

影響致無法於自然條件下辦理體能測驗時，視情況由主辦單

位因應處理（並於甄選前通知應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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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花蓮航空站114年約僱助理消防員甄選試場規則 

一、應甄人須於規定時間入場，測驗開始後遲到超過15分鐘不得入場，測驗開始後未達45分鐘不

得出場，違者其當時所測試科目不予計分。  

二、應甄人應攜帶入場證進入試場，以便查驗；未帶入場證而經驗明確為應甄人無誤者，准予參

加測試，但應於下節測試前申請補發查驗，否則該科不予計分。 

三、應甄人須依編定之座號入座，並應檢查其試卷、座位及入場證之號碼是否完全相同，如見號

碼不同，應立刻舉手請監試人員查對，在未查明前作答或坐錯座位者，該試卷不予計分。  

四、應甄人於測驗期間，行動電話或其他具可傳輸、掃描、交換或儲存資料功能之電子通訊器材

或穿戴式裝置（如微型耳機、智慧型手錶、智慧型手環、智慧型眼鏡、電子字典、個人數位

助理機、呼叫器等…）或任何足以妨礙測試秩序之物品禁止隨身攜帶或放置於作答區，違者，

該科不予計分。 

五、應甄人除因題目印刷不清，得於測試時間開始後10分鐘內舉手就試題發問外，不得發問。  

六、應甄人不得相互交談、偷看抄襲他人試卷、自誦答案以暗號告人、以試卷便利他人窺閱答案

或在考桌上、入場證上、手腿上或其他物品上書寫測試有關科目之文字符號等，違者其當時

所測試科目不予計分。 

七、應甄人不得左顧右盼，意圖偷窺，經警告不聽者，其當時所測試科目不予計分。 

八、應甄人不得有傳遞文稿、參考資料、書寫有關文字之物件或有關信號、夾帶書籍文件、交換

試卷、交換座位、冒名頂替、電子通訊舞弊行為及其他破壞試場秩序等舞弊情事，違者取消

其測試資格。 

九、應甄人入場後，攜帶試卷出場者，取消其應甄資格；攜帶試題紙出場者，其當時所考科目不

予計分。 

十、應甄人如毀損試卷、於試卷封面作答或於試卷上書寫姓名、任何無關之文字、符號或註記者，

該試卷不予計分。 

十一、應甄人交卷後，應立即離開試場，不得在附近門口或窗外逗留；在場外宣讀答案或以其他

方法指示場內應甄人作答者，取消其甄選資格。 

十二、應甄人不得於測試時使用計算機或儀具，違反者其當時所考科目不予計分。 

十三、各節測試時間終了鈴（鐘）聲響完時，應甄人應立即停止作答，靜坐原位，俟監試人員收

其試卷，並宣布可出場後，方可離座出場。鈴（鐘）聲響畢仍繼續作答者，依其情節輕重，

扣減10至20分。 

十四、應甄人不得威脅監試人員或威脅其他應甄人共同作弊，違者取消其測試資格。 

十五、應甄人如有本規則未列之其他違規情事，均按其情節輕重予以適當處分。 

 


